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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巫山县财政局委托，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9日对巫山县教育委员会管理的2024年巫山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评价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巫山县教育委员会实施的2024年巫山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计划使用财政资金3,452.65万元，实际使用财政资金2,699.09万元，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角度评价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
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的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级，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优，得分在80分以上低于90分的为良，得分在60分以上低于80分的为中，得分不足60分的为差。本次2024年巫山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绩效考核综合得分为83.63分，评价等级为良。

三、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实施单位绩效指标细化不到位。

（二）资金使用不规范。

（三）项目监管不到位，项目管理不规范。

（四）项目未制定后续维护管理制度，影响项目长效使用。

四、相关建议
（一）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加强绩效管理工作，科学设置绩效指标。

（二）建议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机制建设。

（三）建议加强项目监管，规范项目管理。

（四）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加强项目后续管理。

五、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严格界定各类项目资金使用边界，按申报资金的用途合理使用资金，在资金拨付、审批环节重点核查是否存在超范围、跨项目挪用资金情形；财政部门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合理调整下一年度相关项目预算额度。同时，建议相关单位系统梳理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制、政策优化、管理提升的重要依据，靶向制定整改措施，集中力量解决资金使用、项目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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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巫山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巫山县财政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等文件精神，巫山县财政局委托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9日对巫山县教育委员会管理的2024年巫山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专项资金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就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推动“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资金使用效益，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4个维度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及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为预算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二、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巫山县教育委员会是本项目的实施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37008661567A。

2.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教〔2022〕63号），完善农村学校基础、生活及安全设施，按需配置功能教室，保障小规模学校办学需求；新建、改建、扩建城镇学校，扩充学位；三是推进学校网络与“三个课堂”建设，配齐体美劳教育设施场地，优化校园文化环境。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年度总体目标：完成高唐初中、骡坪初中、楚阳小学等13所学校校舍改扩建，新增学位400个，加强农村两类学校建设，改扩建校舍面积2.8万平方米、运动场建设面积1.8万平方米，购置信息化及教学仪器设备2.3万台,完成信息化建设项目学校26个。
2.绩效指标情况：

项目绩效分目标仅有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未对项目的投入、过程设立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量

单位
	年度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改扩建校舍学校数
	所
	13

	
	
	新改扩建校舍项目数
	个
	13

	
	
	新改扩建校舍面积
	㎡
	28000

	
	
	建设体育场地学校
	所
	3

	
	
	建设运动场面积
	㎡
	18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信息化及教学仪器设备
	台、件、套
	23000

	
	
	设施设备项目“采购完成率”
	%
	100

	
	
	寄宿制建设校数
	所
	8

	
	
	乡村小规模建设学校（涉及校舍和设备项目）
	所
	18

	
	
	卫生厕所改造学校数
	所
	1

	
	
	美育场地建设学校
	所
	1

	
	
	劳动教育场所学校
	所
	2

	
	
	信息化建设项目学校数
	所
	26

	
	
	乡村学校“三个课堂”学校数
	所
	3

	
	
	预计增加学位数
	个
	400

	
	质量指标
	购置设施设备的质量达标率
	%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项目受益学生
	万人
	1.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学生和家长对项目的综合满意度
	%
	95


（三）项目资金申报及拨付情况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教〔2023〕160号）通知精神，下达中央补助资金1,445.00万元，市级补助资金512.00万元，共计1,957.00万元；《巫山县财政局关于安排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巫山财行〔2024〕384号），下达资金890.99万元；《巫山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巫山财行〔2024〕202号），中央167.00万元、市级331.00万元，下达资金498.00万元，2024年当年下达资金共计3,345.99万元；2023年结转资金106.66万元；合计2024年资金下达3,452.6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共计支出资金2,699.09万元。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其他与被评价项目相关的文件。

（二）绩效评价工作程序

1.确定评价对象和范围，下达评价通知；

2.预算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根据相关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并提交绩效自评报告；

3.确定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可以委托或邀请第三方参与；

4.通过信息采集、现场调研等多种方式了解评价对象相关情况；

5.拟订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包括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方法、数据采集表、调查问卷等；

6.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审查、核实、评判等；

7.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8.向有关部门（单位）汇报、反馈绩效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按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评判是否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通常用于需要量化社会效益的公共事业等。
2.比较法。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对不同部门和地区或不同时间段的同类评价对象的产出和效果进行比较，寻找异同，探求最佳管理方法和绩效提升路径。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测量各个影响因素对绩效目标实现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一种方法。
4.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式对预算支出绩效情况进行评价。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共性指标一般是指适用于所有评价对象的指标，具有普适性。主要包括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其中：决策指标主要从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落实三个维度考核；过程主要分为资金管理和组织实施两部分，资金管理指标侧重于预算执行率和资金使用合规性，组织实施主要侧重于内控管理的健全性以及执行的有效性，专项经费支出的真实性、相关性；产出主要从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产出成本四个维度考核；项目效益主要侧重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四个维度考核。总分值为100分，决策占21分、过程占16分，产出占38分、效益占25分。

（五）绩效评价抽样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

四、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的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级，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优，得分在80分以上低于90分的为良，得分在60分以上低于80分的为中，得分不足60分的为差。本次2024年巫山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绩效考核综合得分为83.63分，评价等级为良。

五、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一）决策情况分析（总分21分，得20.5分）

1.项目立项（总分8分，得8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总分5分，得5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项目立项符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教财〔2021〕3号），得1分；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得1分；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1分；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得1分；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无重复，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0分，得5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总分3分，得3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各学校在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开始前提出项目请示，经项目实施单位调研论证后再上报教委工委会同意。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1分；所提交的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1分；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集体决策等，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3分，扣0分，得3分。

2.绩效目标（总分7分，得6.5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总分4分，得4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该项目设立了绩效目标，得1分；绩效目标与巫山县教育委员会职责密切相关，得1分；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所必需，得1分；通过义务教育学校基建项目和采购项目改善学校教学生活条件，符合客观实际，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0分，得4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总分3分，得2.5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项目实施单位仅设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指标，未设置产出时效、产出成本指标；仅设置社会效益指标，未设置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等效益指标，无法全面、准确地衡量项目的产出和效益，得0.5分；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设定清晰、可衡量，得1分；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计划数相对应，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3分，扣0.5分，得2.5分。
3.资金投入（总分6分，得6分）

（1）资金到位率（总分2分，得2分）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教〔2023〕160号）通知精神，下达中央补助资金1,445.00万元，市级补助资金512.00万元，共计1,957.00万元；《巫山县财政局关于安排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巫山财行〔2024〕384号），下达资金890.99万元；《巫山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巫山财行〔2024〕202号），中央167.00万元、市级331.00万元，下达资金498.00万元，2024年当年下达资金共计3,345.99万元；2023年结转资金106.66万元；合计2024年资金下达3,452.65万元，资金到位3,452.6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得2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2分，扣0分，得2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总分4分，得4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根据项目申报、学校请示、科室调研及会议纪要以及“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预算表”分配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2分；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巫山县各中小学校基建项目和采购项目，资金分配与地方实际相符，得2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0分，得4分。

（二）过程情况分析（总分16分，得9.13分）

1.资金管理（总分8分，得4.13分）

（1）预算执行率（总分4分，得3.13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该项目2024年实际到位资金3,452.65万元，2024年实际支出资金2,699.09万元，预算执行率=2,699.09/3,452.65*100%=78.17%，得分=预算执行率*4=3.13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0.87分，得3.13分。

（2）资金使用合规性（总分4分，得1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1分；资金使用不规范，得0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3分，得1分。

2.组织实施（总分8分，得5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总分4分，得4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项目实施单位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重庆市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渝财教〔2022〕63号）和有关法律制度制定了《巫山县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教育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巫山教委发〔2019〕3号），资金使用按照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渝财教〔2021〕109号），具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和业务管理制度，得2分；资金管理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2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0分，得4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总分4分，得1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抽查发现制度执行存在采购程序不合规、项目过程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如巫山县楚阳小学学生宿舍楼工程项目招标公告工期180天与发改委批复工期11个月不一致，施工合同以招标公告工期签订且未经法定变更程序；工程项目均未办理竣工决算等。得0分；各学校提供的项目施工资料信息不齐全，得0分；部分项目变更未见相关审批手续，得0分；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得1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4分，扣3分，得1分。

（三）产出情况分析（总分38分，得32分）

1.产出数量（总分10分，得10分）

（1）项目建设完成率（总分10分，得10分）
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绩效申报表，计划“完成高唐初中、骡坪初中、楚阳小学等13所学校校舍改扩建，新增学位400个，加强农村两类学校建设，改扩建校舍面积2.8万平方米、运动场建设面积3.6万平方米，购置信息化及教学仪器设备2.3万台件套，完成信息化建设项目学校26个。”，执行情况为“完成高唐初中、骡坪初中、楚阳小学等13所学校校舍改扩建，新增学位480个，加强农村两类学校建设，改扩建校舍面积2.96万平方米、运动场建设面积6.67万平方米，购置信息化及教学仪器设备2.3万台件套，推动8所寄宿制学校建设，完成信息化建设项目学校26个。”，该项目按计划完成，得10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0分，得10分。

2.产出质量（总分10分，得7分）

（1）项目建设合格率（总分10分，得7分）
根据现场调研及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建设验收由建设学校会同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共同进行，并出具相应验收报告，均验收合格，得5分；采购验收程序不规范，如巫山初级中学B区空调采购24台格力空调，其采购结果确认表上的采购小组成员与验收单上的验收人员完全一致，不符合不相容职务应分离原则；由巫山县教委统一组织的心理健康辅导室设备采购项目，学校的收货清单与县教委验收清单不一致，得2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3分，得7分。

3.产出时效（总分8分，得5分）

（1）项目完成及时性（总分8分，得5分）

经检查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已知工期的6个项目未在合同约定工期完工，得5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8分，扣3分，得5分。

4.产出成本（总分10分，得10分）

（1）项目成本控制率（总分10分，得10分）
该项目2024年计划投资3,452.65万元，实际应付金额3,452.65万元，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3,452.65-3,452.65）/1,530]×100%=0%，成本节约率≥0%，得10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10分，扣0分，得10分。

（四）效益情况分析（总分25分，得22分）

1.经济效益（总分5分，得5分）

（1）降低长期教学成本‌（总分5分，得5分）
经现场考察，校舍改扩建后教室、功能室布局更合理，满足新增班级的教学需求；班班通设备投入后，教师可直接调用数字资源，减少了纸质资料打印量，教学效率及资源利用率明显提升。项目达成预期效益，得5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0分，得5分。
2.社会效益（总分10分，得10分）

（1）教育公平性提升（总分5分，得5分）

经现场勘查，未发现56人以上大班额现象，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绩效申报表，2024年通过项目实施增设学位480个，区域内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降至0%，大班额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得5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0分，得5分。

（2）教育质量改善（总分5分，得5分）

经现场考察，项目通过对学校教学设施改扩建，学生食堂、宿舍等教学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班班通等教学设备实现项目学校全覆盖，教师信息化教学使用率达100%，借助信息化教学手段，课堂教学模式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学生课堂专注度、参与度明显提升，教学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得5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0分，得5分。

3.可持续影响（总分5分，得2分）
（1）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总分5分，得2分）

经改扩建后教学设施寿命得以延长，得2分；项目实施后对学校的后期招生及学生安全提供相应的保障，但项目未办理财务竣工决算，形成的资产未进行入账管理，不能保障各个学校维修改造的基础设施得到长期维护和长效管理。经评价人员现场勘查发现部分资产闲置，如大昌小学因师生同餐政策停止使用教师食堂而处于闲置未使用状态，龙泉希望小学综合楼二三楼小学生宿舍因学生资源整合至金坪小学而处于闲置状态。得0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3分，得2分。

4.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总分5分，得5分）
（1）受益群众满意度（总分5分，得5分）

经对师生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并统计计算，综合满意度为100%，得5分。本项指标标准分值5分，扣0分，得5分。

六、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管理方面
绩效指标设置不全面、不完整。项目实施单位仅设置产出数量、产出质量指标，未设置产出时效、产出成本指标；仅设置社会效益指标，未设置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等效益指标，无法全面、准确地衡量项目的产出和效益，影响绩效评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利于项目的有效管理和资金的合理使用。

（二）财务管理方面

1.资金使用不规范
项目实施单位将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用于多个零星设备购置，如：采购南峰小学的一体机打印机2,795.00元、食堂设备7,450.00元；采购楚阳小学广播系统8,600.00元；采购平湖小学学生课桌凳及讲桌15,650.00元等，但零星设备购置不属于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使用范围。

（三）项目管理方面
1.采购管理不规范

（1）采购过程不规范

如巫山县楚阳小学学生宿舍楼工程项目招标公告工期180天与发改委批复工期11个月不一致，施工合同以招标公告工期签订且未经法定变更程序。

（2）不相容职务未分离

如巫山初级中学B区空调采购24台格力空调，合同金额14.28万元，其采购结果确认表上的采购小组成员与验收单上的验收人员完全一致，不符合不相容职务应分离原则。

2.合同管理不规范

（1）合同签订不规范

①合同超出条款无效。如巫山县金坪小学综合楼工程项目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条款 审计完毕支付审计价款的15%，5%的质量保证金5年后无质量问题付清（无息）”，预留质保金比例应不得超过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质保金最长不超过缺陷责任期2年。

②合同无效。如巫山县龙泉希望小学综合楼建设项目合同金额267.03万元，约定开工日期2021年12月15日，竣工日期2022年6月15日，实际工期182天，超过了招标公告工期180天。

（2）施工合同未约定延误工期违约金条款

经抽查项目合同、开工令、竣工验收等资料，项目存在工期延误问题，但合同仅对质量违约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均未对工期延误约定违约金条款。

3.过程管理不规范

（1）合同变更资料不齐全、合同外工程实施未见审批手续。

（2）6个项目未在约定工期内完工。

（3）验收不到位

由巫山县教委统一组织的心理健康辅导室设备采购项目，学校的收货清单与县教委验收清单不一致，如县教委验收清单中“专业宣泄套装2套、普通版宣泄套装12套、基础版宣泄套装5套”共计19套，但学校收货清单显示“专业宣泄套装1套（大昌中学）、普通版宣泄套装1套（南峰小学）、基础版宣泄套装14套”共计16套，验收程序执行不到位，验收环节未形成闭环管理。

（4）工程项目均未办理竣工决算

根据财政部令第81号文第三十三条“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竣工后，应当及时编制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并按照规定报送项目主管部门”。

（四）后续管理方面

1.运行维护不到位

项目实施后对学校改善薄弱环节和提升办学能力提供相应的保障，但项目未办理财务竣工决算，形成的资产未进行入账管理，不能保障各个学校改扩建的基础设施得到长期维护和长效管理。

2.资产管理不规范

经评价人员现场查勘，南峰小学设备采购统一由本部进行，由本部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但采购清单和验收表均未列明各校区所采购的资产明细，导致资产在各校区间的权属不够清晰，且南峰小学C区已独立出去与谢家湾小学整合更名为“重庆巫山谢家湾学校”，但资产暂未完成清理，账面上归属南峰小学的资产实际由重庆巫山谢家湾学校使用，易引发后续资产使用、处置、维护等环节的权责纠纷，甚至可能出现资产被挪用、侵占或闲置浪费的风险。

3.部分资产闲置

经评价人员现场查勘，大昌小学原教师食堂2023年7月30日竣工验收后投入使用，教师食堂设备金额11.08万元于2023年9月12日完成验收，现因师生同餐政策停止使用，教师食堂处于闲置未使用状态；巫山县龙泉希望小学综合楼建设项目结算金额289.67万元，项目开工时间2021年12月15日，完工时间2022年7月15日，经询问投入使用的时候学生130人左右，现综合楼一楼为幼儿园教学（幼儿4名，教师2名），二三楼小学生宿舍因学生资源整合至金坪小学而处于闲置状态。

相关建议

（一）绩效管理方面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完善绩效指标体系，全面设置各类指标。绩效指标是衡量项目产出与效益的关键，项目单位要重视指标的全面性，在产出维度补充产出时效、产出成本指标，在效益维度增加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切实通过完整的指标体系，提升绩效评价科学性与合理性，保障项目管理绩效与资金合理使用。

（二）财务管理方面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规范财务管理工作。严格对照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资金使用范围、预算批复及各类项目资金的管理要求，明确资金用途边界，对不同来源资金分账核算，杜绝超范围使用资金的行为，确保资金使用与批复用途一致。
（三）项目管理方面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全面规范采购、合同及过程管理。采购环节以预算审核金额设定招标限价，统一招标与批复工期，严控同类品目单价差异，严格分离采购与验收不相容职务；严控项目工期，规范验收流程形成闭环，及时编制并报送竣工财务决算。

（四）后续管理方面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强化后续管理：及时完成竣工财务决算并规范资产入账，建立运维机制；细化资产台账明确权属，清理整合学校资产；盘点闲置资产并制定盘活方案，提升使用效益。
八、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严格界定各类项目资金使用边界，在资金拨付审批环节重点核查是否存在超范围、跨项目挪用资金情形；财政部门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合理调整下一年度相关项目预算额度。同时，建议相关单位系统梳理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编制、政策优化、管理提升的重要依据，靶向制定整改措施，集中力量解决资金使用、项目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九、特别说明

本评价报告仅用作巫山县财政局绩效评价用途，且不能免除被评价单位管理层完善、加强经营管理和财务核算的责任。本报告未经本所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及被评价单位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由于对本报告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本所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评价报告连同所附附件一并有效，复印及其他事项无效。

（本页无正文）
附件：

（一）2024年巫山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二）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执业证书》复印件；

（四）执业《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

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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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